
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全民參與及創新提案表

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日

	提案人
	姓    名
	
	電   話
	（公）：

	
	
	
	
	（宅）：

	
	
	
	
	（手機）：

	
	身 分 證

統一編號
	
	通  訊

地  址
	市     區     路（街）   段

    巷     弄     號之      樓

	建言內容
	


	

	提 案 人
	姓  名
	
	提案

日期
	  年  月  日   
	電話
	（公）：

（宅）：

（手機）：

	
	身 分 證

統一編號
	
	
	
	
	

	
	
	
	
	
	地址
	市     區    路（街）    段    巷     弄     號之      樓 

	提案建

言內容
	

	
	

	受理單位
	
	受 理

方 式
	· 櫃 台     □電 話      □書 面

□ 傳 真     □網際網路   □其 他

	現行法令規定或處理情形
	

	擬辦情形
	· 擬由本科（室、分局、所）另案簽辦。

· 因建言內容涉及

擬移請       科（室、分局、所）辦理。

	承辦人：     
	         股長：               審核：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

	本項民眾提案事涉　貴科（室、分局、所）業務，請於10日內將研簽結果移服務科，並影印通報本科（室、分局、所）。

　　　　   此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科（室、分局、所）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科（室、分局、所）啓

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   月　   日



附表





附表2





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全民參與及創新提案簽辦單





保存年限：3年


決行層次：單位主管








